
一、课程群简介 

本课程群以"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学"为核心，依托智能化教学

平台，构建了覆盖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民

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六大模块的立体化教学体系。课程群已建

设完成包含海量数字化资源库，形成"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

体的课程模型，为法学专业教学提供了全方位的智能支撑。 

1.课程群整体设计：模块化架构与知识图谱深度融合 

课程群采用"主干课程+卫星模块"的架构设计，以民法与民

事诉讼法学为主干，细分出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

任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六个子模块，各模块既独立成章

又逻辑贯通。知识图谱体系作为课程群的底层支撑，已构建 688

个知识点，形成五级分层结构（一级 1 个、二级 6 个、三级 84

个、四级 356 个、五级 241 个），实现知识点的精细化拆解与关

联。同时，课程群创新性融入 145个思政元素，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法治精神等育人目标具象化到具体知识点中，实现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同频共振。 

2.内容建设：多维度资源体系与结构化知识管理 

课程群内容建设体现"全、精、智"三大特色。资源类型涵盖

电子教材（16/18）、讲义课件（83/83）、相关论文（215/216）、

习题试卷（10/10）、往年作业含评分标准（11/11）、相关案例（6/6）

及其他资料（3/3），处理成功率接近 100%，总字符量达 11840.49k。

知识切片总量达 3.1万个，其中包含 2300个图片、536个表格，



实现非文本内容的结构化标注。每个知识点均关联学习单元、习

题资源与思政元素，形成"知识学习-能力训练-价值塑造"的闭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课程群构建了 185 个标准问答对，通过问题

模型精准覆盖各模块核心问题，如"民法总论调整哪些社会关系

""物权与债权的本质区别"等，为 AI智能答疑提供高质量语料库。 

3.组织实施过程：团队协作与 AI赋能双轮驱动 

课程群建设采用"教师团队+AI工作台"的协同模式。成员分

工明确，依托 AI决策中心开展课程建设。AI工作台提供智能备

课助手、辅助课堂授课、智能批改、资源检索、一键出题等全流

程支持。教师可通过平台完成资源上传、知识标注、问题设置等

操作，AI自动完成资源解析、知识切片、关联推荐等技术处理。 

4.教师培训与发展：从工具应用到理念革新 

智能备课助手帮助教师快速掌握资源结构化方法，将传统课

件转化为可交互的知识单元；辅助课堂授课功能支持教师开展混

合式教学，通过实时资源调用与 AI 互动增强课堂参与感；智能

批改功能让教师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学情分析与个性化指

导。平台还隐含着"问题驱动"的教学理念革新，要求教师从知识

传授者转变为学习设计师，通过设置高质量问题引导学生深度思

考。这种"做中学"的培训模式，使教师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同步提

升数字素养与教学能力。 

5.资源建设：动态更新与生态化生长机制 

课程群资源建设突破传统静态资源库模式，构建"上传-处理



-反馈-优化"的动态生态。所有资源均经 AI深度处理，生成可检

索、可关联的知识切片。系统支持教师随时上传新文件，AI自动

完成解析与入库，确保资源时效性。同时，教学运行数据反哺资

源建设，如发现"行政协议是否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确认有效"被多

次提问，系统可自动触发案例补充或专家答疑，实现资源的精准

投放与持续进化。 

二、课程群团队 

本团队由宁夏大学法学院 5 位深耕民法与民事诉讼法领域

的骨干教师组成，兼具扎实的学术功底、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实务

实践能力，核心成员教学成果丰硕、科研特色鲜明，为 AI+民法

与民事诉讼法课程群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胡晓莉，副教授，民商法学硕士。长期主讲《民法总论》《物

权法》等核心课程，深耕民法教学与课程建设，运用案例式、讨

论式教学法广受学生好评。曾参与《民法学》校级重点课程及《民

法学总论》校级精品课程申报与建设，助力课程体系优化升级，

为课程群中民法模块的 AI教学场景设计奠定基础。 

朱蓓予，博士，准聘副教授，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硕士研究

生导师。主讲《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等本研课程。主

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牵头“行政诉讼法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兼具国际学术视野与数字化课程建设经验。同时担任兼职

律师、法院特邀调解员，实务经验丰富，助力课程群实践教学与

AI模拟诉讼场景融合。 



张存明，讲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律硕士。

长期主讲《民法总论》《债权法》《证据法》等课程，专注民商事

法律研究，擅长传授请求权基础思维与法律适用技术。兼任银川

市人大立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兼职律师，深度参与地方立法与

民商事纠纷解决实务，能为课程群中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 AI 实

务应用模块提供专业指导。 

许宝贵，讲师，法学硕士。兼具深厚法学理论功底与丰富实

务经验，擅长重大疑难民商事案件研判、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法律

事务，担任三十余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全程

参与多项重大项目法律服务。其实务经验可强化课程群与行业需

求的衔接，助力 AI 法律实务应用场景的精准设计。 

高研秋，准聘副教授，博士。主讲《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聚焦民商事诉讼程序优化，发表《民商事诉讼中

电子送达方式诌议》等相关论文，主持校级课题。担任宁夏诉讼

法学会理事、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深耕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前沿，

尤其关注诉讼程序中的数字化应用，为课程群中民事诉讼法 AI

化教学（如电子送达、在线庭审模拟）提供学术支撑。 

三、数字化资源 

课程群内容建设体现"全、精、智"三大特色。资源类型涵盖

电子教材、讲义课件、相关论文、习题试卷、往年作业含评分标

准、相关案例及其他资料，知识切片总量达 3.1万个，其中包含

2300个图片、536个表格。 



 

 

 

 

 



 

 

四、创新教学模式 

1.教学方法改革：AI驱动下的个性化与精准化 

课程群以"法网恢恢"AI 学伴为核心，推动教学方法根本性

变革。学生端提供个性化问答学习，支持自由提问、资料查询、

指令问题等多种交互模式，系统根据学生提问自动匹配知识图谱

与问答对，生成精准回复。教师端则通过智能分析学生高频问题，

如"民法典中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等，

精准把握教学难点，已初步展现 AI 辅助个性化学习的潜力。教

学方法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从"统一进度"转向"自适

应学习"，AI成为连接教与学的智能桥梁。 

2.教学运行分析：数据驱动的质量监控与持续改进 

课程群建立完善的教学运行分析体系。平台提供 AI 明细监

控、应用洞察诊断、教学数据下载等功能，实时统计使用总次数、



覆盖班级数、学生参与度、平均使用时长等核心指标。 

 

 

 

 

 

五、教学成效 

教学运行方面，课程群覆盖 3个班级 120余名名师生，学生



端 AI学伴累计使用 146次，13名学生参与互动，平均每人使用

4 次、时长 14分钟，虽当前使用率 36%尚处提升阶段，但已支撑

自由问答、资料查询、智能答疑等多元场景。教师端通过智能备

课、辅助授课、一键出题、智能批改等功能，实现"师生机"三元

交互，如针对"行政协议可诉性""重大误解构成要件"等高频问题，

AI精准推送关联案例与法条，显著减轻重复性工作负担。 

依托五级知识图谱（一至五级知识点分别为 1、6、84、356、

241条），系统可自动追踪学习轨迹，识别个体薄弱环节，推送个

性化学习路径，为法学智慧教育探索出新范式。 

经验做法：一是以"问题模型"为枢纽，将知识点转化为标准

问答对，精准训练 AI 理解教学语境，极大提升答疑准确率；二

是建立高频问题反哺机制，如"行政协议可诉性"被多次提问后，

系统自动触发案例补充与教师预警，推动教学从经验驱动转向数

据驱动；三是实施模块化开放图谱策略，允许教师灵活调用物权、

合同等子模块，降低智慧课程建设门槛。 

典型案例：①在物权变动教学中，学生提问"如何适用善意

取得制度"，AI学伴即时关联"物权变动模式""公示公信原则"等

知识点，推送 3个相关司法案例与 2篇学术论文，实现知识深度

拓展；②针对"民法典重大误解构成要件"这一高频疑问，系统不

仅推送标准答案，还自动关联"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知识点及近

5 年典型试题，为学生定制个性化复习路径。这种"提问-关联-拓

展-测评"的闭环模式，有效支撑了深度个性化学习，为法学类课



程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范式。 

 

 

 

 


